济源市切实加强“五一”期间

森林防火工作

近日，济源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发出通知，要求切实做好“五一”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。

一是继续保持高度警惕，全面落实行政领导负责制。各防火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，负总责；分管领导坐镇指挥、集中精力抓防火。每个山头、每块林地都要责任人，真正做到思想上不麻痹，工作上不松懈。对因工作不落实而引发森林火灾的，将坚决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
二是切实加强野外火源管理。各风景管理局在“五一”期间要加大对入山旅客防火宣传，在景区门票上必须标印森林防火注意事项，对林区烧香点和其他重要部位，进行全面检查和暗访，彻底消除各种火灾隐患。对此，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将各景区进行巡回检查，发现有上述问题，将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理。

三是认真做好扑火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各防火责任单位要在组织上、队伍装备上切实做好扑火的准备工作，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。防火突击队要做好扑火和物资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做到一有火情，能迅速出动，把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四是适当调整森林防火期。根据天气情况，将春季森林期延长至5月10日结束。如遇特殊情况，要继续延长。

